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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十周年:
历程、 体系与启示

刘　 乐∗

【内容提要】 　 中巴经济走廊是 “一带一路” 的旗舰项目。 十年来,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经历了启动期、 推进期和提质期三个发展时期, 并表

现出每个阶段各自鲜明又序贯递进的发展特点。 与此同时, 中巴双方还

为走廊建设打造了一个涵盖政府、 政党、 议会、 企业、 社会组织等不同

主体的多元合作体系。 作为 “一带一路” 的重要先行先试项目和 “一带

一路” 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工程,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及其升级是 “一带一

路” 高质量发展可兹取益的重要对象。 在实践经验方面, 中巴经济走廊

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成效, 主要得益于中巴双方坚实有力的政治引

领、 辩证搭配的项目规划和全方位渐进式的建设思路。 在政策借鉴方

面,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及其升级启示我们, “一带一路” 的高质量发展

有赖于共建各方的妥当宣传、 扎实推进和以地方为方法。
【关 键 词】 　 中巴经济走廊; “一带一路”; 中巴关系; 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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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巴经济走廊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CPEC) 是新时代中

巴合作的标志性工程, 也是 “一带一路” 的重要先行先试项目, 既为推动

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 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

体发挥着引领带动的关键作用, 也为共建 “一带一路” 和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发挥着先行示范的重要作用。 自 2013 年 5 月正式提出以来, 中巴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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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巴经济走廊的战略定位正在逐步升级, 即从 “一带一路” 的重大项

目到 “一带一路” 的标志性项目再到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工

程。 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进入提质升级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其在前一

阶段的建设经验可为 “一带一路” 的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启示。 据此, 本

文旨在回顾和梳理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进展, 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和分析其

对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借鉴。

一、 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历程

建设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向西开放的一项重大战

略倡议。 具体来说, 中巴经济走廊倡议旨在打造一条北起中国喀什、 南至

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经济大动脉, 并辐射带动中国同南亚、 中亚和西亚地

区的互联互通与共同发展。 十年来,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主要经历了启动

期、 推进期和提质期三个发展时期。
(一) 启动期 (2013 年 5 月—2015 年 4 月)
中巴经济走廊的设想最早由巴基斯坦总统佩尔韦兹 · 穆沙拉夫

(Pervez
 

Musharraf) 于 2006 年 2 月在接受 《中国日报》 专访时提出。 他表

示, 我们有兴趣为中国建立一个贸易和能源走廊。① 2013 年 5 月, 李克强

总理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 正式提出建设中巴经济走廊的合作倡议。 随

后, 两国政府签署了 《关于开展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合作的谅解备忘

录》。 自此, 中巴经济走廊开始成为中巴两国深挖合作潜力、 提升合作水

平、 实现共赢发展的一个引领性合作框架。
为了尽快启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联合研究和工作落实, 中巴两国政

府积极加强沟通并建立了相应的政府间合作机制。 2013 年 7 月, 巴基斯坦

总理纳瓦兹·谢里夫 (Nawaz
 

Sharif) 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期间, 两国总

理一致同意制定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和短期行动计划, 重点实施交通基

础设施和沿线经济开发区等支点项目建设。 随后, 中巴两国政府在共同发

布的 《关于新时期深化中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共同展望》 中表示, 双方

同意成立中国和巴基斯坦经济走廊联合合作委员会, 并由中国国家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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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委员会与巴基斯坦计划和发展部负责牵头。
在此基础上, 中巴两国政府继续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有关工作,

并着意强化其在两国合作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对于两国关系的重要作用。
2014 年 2 月, 巴基斯坦总统马姆努恩·侯赛因 ( Mamnoon

 

Hussain) 对中

国进行国事访问。 期间, 两国领导人在举行会谈时, 将建设中巴经济走廊

提高到两国发展战略和重要战略决策的政治高度。 之后, 中巴两国政府在

共同发布的 《联合声明》 中表示, 双方满意地注意到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取

得的进展, 两国领导人敦促双方有关部门加速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同

年 11 月, 在纳瓦兹·谢里夫总理来华出席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期

间, 中巴两国政府正式签订包括 14 个优先实施项目和 7 个积极推进项目在

内的 《关于中巴经济走廊能源项目合作的协议》。
经过前期的充分酝酿, 中巴两国政府最终确立了以中巴经济走廊为引

领的 “1+4” 经济合作布局。 2015 年 4 月, 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国

事访问。 期间, 在与纳瓦兹·谢里夫总理举行会谈时, 习近平主席提出,
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中心, 以瓜达尔港、 交通基础设施、 能源、 产业合

作为重点, 形成 “1+4” 合作布局。 这一主张得到巴基斯坦方面的积极响

应, 并被写入两国随后发布的 《关于建立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

声明》。 至此, 中巴经济走廊的总体框架正式形成, 走廊建设也相应地由

启动期转入推进期。
综合来看, 启动期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呈现出充分利用中巴两国高层

互访契机推进有关工作的发展特点, 并表现为提出概念→建立机制→搭建

框架的思路和过程。
(二) 推进期 (2015 年 4 月—2019 年 10 月)
随着 “1+4” 合作布局的正式确立, 中巴经济走廊正式进入积极建设

和早期收获的推进期。 综合来看, 推进期的中巴经济走廊呈现出夯实早期

收获、 拓宽合作领域、 伴生威胁挑战的发展特点。
第一, 夯实早期收获。 作为前期规划的落实成果, 推进期的中巴经济

走廊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进展并建成了一大批重点项目。 随着这些早期收

获的相继实现, 困扰巴基斯坦国内发展的电力供应短缺、 交通运输紧张等

问题也得以有效改善。 例如, 2017 年 7 月 3 日, 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首个

大型能源项目萨希瓦尔燃煤电厂正式竣工投产。 与此同时, 中巴双方关于

早期收获项目的配套合作安排也在同期展开。 例如, 2018 年 1 月 28 日,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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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港控同天津港集团签署了 《港口合作框架协议》, 以推进瓜达尔港与

天津港的实质性合作。
第二, 拓宽合作领域。 根据中巴双方的联合规划, 起步阶段的中巴经

济走廊建设以交通和能源项目为主。 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稳步推进,
两国政府积极推动双方合作进一步向产业合作和社会民生领域拓展。

其一, 产业合作领域。 产业合作是中巴经济走廊合作布局的四大构成

内容之一。 经过中巴双方的共同努力, 逐渐实现早期收获的交通和能源项

目为中巴经济走廊进一步的产业合作提供了必需的运输保障和电力保障。
以此为基础, 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系统性的产业合作开始被提上走廊建设

日程。 2016 年 12 月, 中巴双方基于地区平衡和可行性的综合考虑, 决定

在巴基斯坦设立 9 个工业园区 / 经贸园区作为示范园区。① 2018 年 12 月,
中巴两国政府签署了 《中巴产业合作谅解备忘录》。

其二, 社会民生领域。 惠民生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目标。 具体

来说, 中巴经济走廊在推进期的社会民生建设成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交通、 能源项目的民生外溢效应。 随着交通、 能源领域的早期收

获项目陆续开建、 完工和投入运营, 困扰巴基斯坦当地民众的出行、 用电

等民生问题也得以有效缓解甚至是彻底解决, 同时还为巴基斯坦提供了大

量的就业岗位和技能培训机会。 另一方面是作为早期收获配套项目和企业

社会责任项目的专项民生工程。 例如, 2016 年 9 月 1 日, 由中国和平发展

基金会捐建的中巴瓜达尔地区法曲尔小学举行移交仪式并正式投入使用。②

又如, 中国电建于 2019 年对卡西姆煤电站当地及周边的 3 所小学进行了援

助修缮。③ 在此基础上, 中巴双方进一步将社会民生作为中巴经济走廊建

设的一个专门领域。 2019 年 4 月, 第二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期间,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同巴基斯坦计划和发展部签署了 《中巴经

济走廊社会民生合作谅解备忘录》。
第三, 伴生威胁挑战。 随着中巴经济走廊从理念走向实践, 安全威

胁、 负面宣传等威胁挑战也相应伴生, 并不时为走廊建设制造 “杂音” 和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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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 斯 坦: 中 巴 瓜 达 尔 地 区 法 曲 尔 小 学 ”, 2017 年 5 月 12 日, https: ∥

www. idcpc. org. cn / ztwy / hytl / zjmxxt / gsfx / 201705 / t20170512_ 127030. html, 2022 年 8 月 7 日;
中国电建: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社会责任报告》, 2020 年 4 月, 第 21 页。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十周年: 历程、 体系与启示

“噪声”。 一方面, 中巴经济走廊被巴基斯坦境内和周边的 “三股势力” 锁

定为 “高价值” 的攻击目标。 其中, 巴基斯坦国内分离主义势力将走廊项

目当作 “靶子”, 甚至通过针对走廊建设制造暴力袭击事件宣泄其对联邦

政府的不满并对联邦政府施压。 同时, 巴基斯坦塔利班、 东突厥伊斯兰运

动等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也以对走廊建设发动袭击为手段向中国

进行所谓 “报复”。① 对此, 中巴两国政府积极宣示保护中巴经济走廊项目

和中方机构人员安全的坚定决心和有力措施, 并不断加强关于中巴经济走

廊的安全保障和安全合作。② 另一方面, 中巴经济走廊遭到印度、 美国等域

内外国家的无端猜忌, 并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士和势力拿来大做文章, 通过

发表诸多不实言论和夸大言辞以攻击和抹黑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不止如此,
这股不正之风自兴起以来更是从未将息, 甚至还在变本加厉地混淆国际视

听。 例如, 2019 年 11 月 21 日, 美国国务院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代理助理

国务卿爱丽丝·威尔斯 (Alice
 

Wells) 在威尔逊中心发表的演讲中, 抨击中

巴经济走廊项目成本高昂、 导致巴基斯坦背负沉重债务、 缺乏透明度并助长

腐败、 对当地经济和就业的贡献有限。③ 对此种种恶意指控, 中巴两国政府

进行了针对性的反驳和澄清。④ 特别是巴基斯坦方面并未因此就将自身存在

的问题推责给中巴经济走廊, 而是对走廊建设做出比较中肯的评价。⑤

随着中巴经济走廊顺利实现从最初的构想到启动期的提出和规划, 再

到推进期的部署和实施, 第一阶段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收

获和成就。 循此递进, 第二阶段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正式拉开大幕。⑥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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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光敏: “中巴经济走廊面临的安全风险和应对思考”, 王缉思主编: 《中国国际战略评

论 2021 (下)》,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23 年, 第 50—51、 55—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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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 ( 2017—2030 年)》,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分为塑造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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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lanning,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Pakistan, Long
 

Term
 

Plan
 

for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 2017 -
2030),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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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质期 (2019 年 10 月至今)
自 2013 年 5 月正式提出以来, 经过各方 6 年多的精心建设, 中巴经济

走廊取得了一系列的合作成果, 特别是在拉动中国对巴直接投资方面发挥

了比较明显的刺激作用 (如图 1、 图 2 所示)。 当然, 中巴经济走廊也随着

内外部条件的变化而面临着新的风险和挑战。 对此, 中巴两国政府适时提

出中巴经济走廊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 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从前一

阶段的推进期进入新一阶段的提质期。

图 1　 中国对巴基斯坦直接投资存量 (2003 年—2022 年)
资料来源: 历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

图 2　 中国对巴基斯坦直接投资流量 (2003 年—2022 年)
资料来源: 历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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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在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 (Imran
 

Khan) 访华期间,
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 中巴经济走廊已经进入高标准推进、 高质量发展的

新阶段。 2020 年 3 月, 在巴基斯坦总统阿里夫·阿尔维 ( Arif
 

Alvi) 访华

期间, 两国领导人进一步提出, 要把中巴经济走廊打造成 “一带一路” 高

质量发展的示范工程。 2022 年 3 月,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在访问北京

并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会谈时再次表示, 巴方愿积极推进中巴经济走廊第二

阶段建设。 2023 年 10 月 19 日, 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安瓦尔·
哈克·卡卡尔 (Anwaar-ul-Haq

 

Kakar) 时强调, 双方要以今年中巴经济走

廊建设 10 周年为契机, 打造增长、 民生、 创新、 绿色、 开放的走廊 “升

级版”。 由此观之, 中国不仅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作为共建 “一带一路”
的探路石, 更将之作为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的试金石。

综合来看, 提质期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呈现出因应疫情冲击、 充实合

作内容、 促进第三方参与的发展特点。
第一, 因应疫情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扩散和持续蔓延对中巴经

济走廊建设造成了人员、 资金、 供应链等多方面的冲击和困难。 对此, 中

巴两国政府一方面坚定有关各方对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信心, 另一方面

支持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项目提高韧性, 以适应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走廊建

设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 2022 年 2 月 6 日, 中巴两国政府在共同发布的

《联合声明》 中重申, 支持中巴经济走廊高质量发展, 确保已建成项目顺

畅运营, 在建项目及时完工。 在具体项目的执行层面, 中巴经济走廊项目

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施 (如封闭式管理), 并得到了中国和巴基斯坦员工

的支持和配合。① 就此而言,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新背景下, 中巴经济走廊

的示范意义也具有了新的内涵, 即 “一带一路” 重大项目成功统筹防疫与

生产的标杆。②

第二, 充实合作内容。 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不断深化拓展, 中巴

经济走廊已经成为融合交通走廊、 能源走廊, 并延伸至贸易走廊、 产业走

廊, 以及进一步拓展至绿色走廊、 健康走廊、 数字走廊等多个领域的综合

性合作平台。 在此基础上, 迈入提质期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正在从三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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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让每天停电的日子成为历史———记中巴经济走廊电站项目建设者的坚守”, 2021 年 2 月

15 日, http:∥www. xinhuanet. com / 2021-02 / 15 / c_ 1127103223. htm, 2022 年 8 月 7 日。
“中巴经济走廊成为 ‘一带一路’ 重大项目统筹防疫与生产标杆”, 《人民日报》, 2022

年 12 月 30 日, 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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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充实合作内容。
其一, 推动交通和能源项目的优质化。 据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 截至

2021 年 12 月, 中巴经济走廊已为巴基斯坦增加了 5200 兆瓦电力, 886 千

米国家主干输电线路, 510 千米高速公路。① 在提质期的新阶段, 中巴经

济走廊的交通和能源建设将着重实现项目的优质化。
在交通建设方面, 有关各方重点聚焦前一阶段交通建设的难点以及交

通线路的断点和堵点, 进一步打通和畅通中巴交通走廊的 “动脉” 和 “毛

细血管”。 例如, 2020 年 8 月 5 日, 巴基斯坦国家经济理事会执行委员会

(Executive
 

Committee
 

for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ECNEC) 正式批准 1 号

铁路干线升级改造和赫韦利扬 (Havelian) 陆港项目。②

在能源建设方面, 有关各方着力提升能源项目的经济化、 绿色化水

平, 积极打造环境友好的绿色能源项目, 并按照中巴两国政府编制的 《中

巴经济走廊能源规划》, 合理控制各类能源消费比重, 优化能源消费结

构。③ 例如, 2019 年 12 月, 中巴经济走廊能源联合工作组决定, 将阿扎德

·帕坦 (Azad
 

Pattan) 水电站项目纳入中巴经济走廊能源项目清单。
其二, 提升传统和新兴领域的产业合作。 产业合作是中巴经济走廊建

设的支柱领域。 总体来看, 第一阶段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在扩大中巴双边

贸易规模和缩小巴基斯坦对华贸易逆差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 (如图 3 所

示),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巴基斯坦工业化进程和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

严重滞后。 为此, 中巴双方着力在走廊建设的提质期进一步提升产业合作

的层次和水平。 2022 年 2 月 4 日,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巴基斯坦

投资委员会签署了在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的 《中巴产业合作框架协议》。
其中, 产业园区是中巴经济走廊产业合作的重要载体。 总体来看, 中巴立

足各自比较优势的产业合作有利于巴方发挥优势禀赋, 承接来自中国的梯

度产业转移,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中巴双方围绕供应链、 产业链、 价

值链的紧密合作与深度融合。 就此而言, 中巴双方在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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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Nong
 

Rong, “CPEC
 

in
 

Full
 

Gear,”
 

21December
 

2021, https:∥e. thenews. com. pk / karachi / 21
-12-2021 / page19, 22

 

September
 

2023.
“ ECNEC

 

Approves
 

Railways ̓
 

Most-important
 

Project, ML-1,”
 

6
 

August
 

2020, https: ∥
www. thenews. com. pk / print / 696858- ecnec - approves - railways - most - important - project - ml - 1, 22

 

September
 

2023.
张玉清: “‘一带一路’ 能源合作模式探讨———以中巴经济走廊能源项目为例”, 《国际石

油经济》, 2017 年第 12 期, 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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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合作并不仅在于扩大中巴双边的贸易和投资规模, 而且在于调整优

化中巴贸易和投资结构, 更在于提升巴基斯坦在区域和全球价值链中的参

与机会和分工地位。
除了产业园区之外, 中巴经济走廊的产业合作内容还积极面向信息技

术、 电子商务等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下的新领域、 新业态。 例如, 2021 年

9 月 23 日, 中巴经济走廊联合合作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定增设中巴经济走

廊信息技术产业合作联合工作组, 并于 2022 年 7 月 28 日在该联合工作组

框架下成立了六个工作小组 (信息通信基础设施、 信息通信技术创新应

用、 政策与监管、 无线电频谱管理、 网络安全和能力建设)。 又如, 2022
年 2 月 6 日, 中巴两国政府在共同发布的 《联合声明》 中表示, 双方欢迎

在中国电子商务平台上设立巴基斯坦馆, 同意进一步加强电子商务合作,
建立在线支付系统, 在物流、 仓储和海关便利化方面开展合作。 2022 年 11
月 2 日, 中巴两国商务部签署 《关于电子商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宣布

建立中巴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机制, 这也标志着巴基斯坦正式成为 “丝路电

商” 合作伙伴。

图 3　 中巴双边贸易额 (2003 年—2022 年)

资料来源: 2019 年及以前年份的数据来自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在线查询平台, http:∥

43. 248. 49. 97 / ; 2020 年 及 以 后 年 份 的 数 据 来 自 中 国 海 关 统 计 月 报, http: ∥

www. customs. gov. cn / customs / 302249 / zfxxgk / 2799825 / 302274 / 302277 / 4185050 / index. html。

其三, 深化人文交流和改善社会民生。 心联通是 “一带一路” 互联互

通的重要内容。 其中, 开展人文交流和关切社会民生是促进民心相通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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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方式。 具体到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深化人文交流和改善社会民生是提质

期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目标。
在人文交流方面, 中巴两国在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开展了一系列文

化、 教育、 科学、 智库、 媒体等领域的双边合作。 在此基础上, 中巴双方

寻求进一步深化走廊框架下的人文交流。 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延宕蔓延

的新背景下, 如何克服疫情对于人文交流的不利影响, 并探索后疫情时代

人文合作的发展路径, 成为走廊建设面临的新课题。
在社会民生方面, 中巴两国一方面继续发挥走廊项目的社会民生效

益, 另一方面以合作专项的形式分批次开展社会民生优先项目。 据悉, 中

巴双方在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确定了 27 个社会民生优先项目, 其中 17 个

在 2020 年上半年全面启动。① 另据巴基斯坦计划和发展部的统计数据, 截

至 2022 年 12 月, 中巴经济走廊下的 27 个社会民生优先项目有 5 项已完

成, 12 项在建, 10 项在研, 内容涉及医疗、 卫生、 教育、 减贫、 用水、
照明等多个社会民生具体领域。②

第三, 促进第三方参与。 作为一项开放包容的合作倡议, 中巴经济走

廊不针对也不排除任何一方, 而是积极欢迎并主动促进中巴之外第三方的

广泛深入参与。 具体来说, 当前中巴经济走廊的第三方参与主要分为两种

形式。
一是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的第三方市场合作。 例如, 2022 年 2 月 6

日, 中巴两国政府在共同发布的 《联合声明》 中表示, 欢迎第三方从中巴

经济走廊产业园区投资机会中受益。 2022 年 11 月 2 日, 中巴两国政府在

共同发布的 《联合声明》 中进一步表示, 欢迎第三方从产业、 农业、 信息

技术、 科技、 油气等中巴经济走廊优先合作领域投资中受益。 目前, 有关

各方已为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等国参与中巴经济走廊三方合作搭建了沟通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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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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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①

二是将中巴经济走廊延伸至第三国。 例如, 中巴两国政府在多个场合

表示, 愿同阿方一道, 本着互利共赢原则, 积极探讨中巴经济走廊以适当

方式向阿富汗延伸。 2023 年 5 月 6 日, 中阿巴三国外长重申, 将在共建

“一带一路” 框架下推进中阿巴三方合作, 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向阿富汗延

伸。 目前, 瓜达尔港已获得对阿转口贸易许可, 并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开

始经营阿富汗转口贸易。
事实上, 已有一些第三国企业正在以联合投资、 咨询服务、 设备提供

等方式参与到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中来。 例如, 卡西姆煤电站就是由中国

电建和卡塔尔王室基金米尔卡卜资本公司 (Al-Mirqab
 

Capital) 共同投资建

设, 而这也是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首个有第三方参与的项目。 又如, 英国

莫特麦克唐纳公司 ( Mott
 

MacDonald) 作为业主工程师, 承担了巴基斯坦

苏吉吉纳里 ( Suki
 

Kinari) 水电站项目的工程进度管理、 设计技术管理、
安全管理和质量管理等咨询服务工作。②

回顾中巴经济走廊十年来的发展历程, 启动期、 推进期和提质期的走

廊建设既有每个时期各自鲜明的阶段特色, 又表现出各个阶段前后之间序

贯递进的发展特点, 并共同书写和描绘着中巴经济走廊的历史和未来。

二、 中巴经济走廊的多元合作体系

中巴经济走廊是 “一带一路” 倡议启动最早、 进展最快、 效果最为显

著的项目之一。③ 在此,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稳步推进及其提质升级得益

于中巴两国为之建立的涵盖政府、 政党、 议会、 企业、 社会组织等不同主

体的多元合作体系。
第一, 政府层面。 为了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中巴两国政府建立了

17

①

②

③

“中巴经济走廊网络研讨会在印尼举行”, 2021 年 5 月 4 日, http:∥world. people. com. cn /
n1 / 2021 / 0504 / c1002-32094376. html, 2022 年 8 月 7 日; “中巴新三国线上共商经济走廊投资机

遇”, 2021 年 7 月 10 日, http:∥www. xinhuanet. com / world / 2021 - 07 / 10 / c_ 1127642283. htm, 2022
年 8 月 7 日。

石雨、 王辉华: “中英企业优势互补打造高质量项目———以巴基斯坦 SK 水电站为例”,
《国际工程与劳务》, 2019 年第 10 期, 第 31—33 页。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介绍 ‘一带一路’ 旗舰项目最新进展”, 2017 年 5 月 10 日, https:∥
www. chinanews. com. cn / m / gj / 2017 / 05-10 / 8220393. shtml, 2022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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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领导人—中巴经济走廊联合合作委员会—中巴经济走廊联合工作组”
的三级合作机制, 以及在此基础上多部门参与、 跨部门协作的政府间合作

体系 (如图 4 所示)。 其中, 中巴两国政府在中巴经济走廊联合合作委员

会框架下设立了秘书处以及多个联合工作组。 截至 2023 年 7 月 11 日, 中

巴经济走廊联合合作委员会已举行了 12 次会议, 并陆续设立了 11 个联合

工作组。

图 4　 中巴经济走廊的政府间合作体系

注: 箭头表示对应工作机制的牵头单位。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与此同时, 巴基斯坦历届政府还为中巴经济走廊设立了专责机构和协

调机制。 在智力支持方面, 2017 年 3 月 27 日, 巴基斯坦成立了首家中巴

经济走廊官方智库———中巴经济走廊能力建设中心 (隶属于巴基斯坦计划

和发展部)。 在行政支持方面, 2016 年 1 月 15 日, 纳瓦兹·谢里夫总理宣

布成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指导委员会, 并由其亲自担任主席, 成员则包括

巴基斯坦议会中巴经济走廊委员会主席、 计划和发展部长、 水利部长、 铁

道部长、 交通部长以及各省首席部长; 2018 年 9 月 5 日, 巴基斯坦联邦政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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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宣布成立中巴经济走廊内阁委员会 ( Cabinet
 

Committee
 

on
 

CPEC,
CCoCPEC), 以开展联邦政府对于中巴经济走廊的会商和决策。① 2019 年

10 月 5 日, 阿里夫·阿尔维总统颁布 《 2019 年中巴经济走廊事务局法

案》, 宣布成立中巴经济走廊事务局 (CPEC
 

Authority, CPECA)。② 据悉,
该机构旨在为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在联邦政府不同部门间、 联邦政府和地方

政府间的沟通协调提供保障。③ 2020 年 6 月 30 日, 巴基斯坦政府成立中巴

经济走廊商业委员会, 并由总理商务顾问担任该委员会主席, 由巴基斯坦

投资委员会主席担任产业合作组召集人。 2021 年 6 月 21 日, 巴基斯坦联

邦政府 宣 布 成 立 巴 中 关 系 指 导 委 员 会 ( Pak-China
 

Relations
 

Steering
 

Committee, PCRSC), 以开展有关部门对于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执行和协

调。④ 此外, 巴基斯坦联邦政府还建立了由计划和发展部长主持的中巴经

济走廊工程进度督导会议常规工作机制。⑤ 值得一提的是, 巴基斯坦联邦

政府还多次召开由总理亲自主持的中资企业座谈会, 并就中巴经济走廊建

设以及两国在其他领域的互利合作听取中资企业的看法建议。 客观来说,
这些机构和机制之间在业务和程序上有所重叠而不免产生行政冗余, 甚至

还因巴基斯坦国内权力变动而有所废立, 但这并不能否定巴基斯坦方面对

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政治努力和行政支持。
除此之外, 巴基斯坦联邦政府及其构成部门还签署、 核准了 《关于共

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一

带一路” 融资指导原则》 等一系列 “一带一路” 框架下的合作文件, 并发

起、 加入了 “一带一路” 能源合作伙伴关系、 “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国际

联盟、 “一带一路” 疫苗合作伙伴关系倡议、 “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伙伴关

系倡议等一系列 “一带一路” 框架下的合作平台和合作机制。 这些合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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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的建立和达成为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推进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第二, 政党层面。 在党际关系和政党外交方面, 中国共产党同巴基斯

坦主要政党建立了中巴经济走廊政党共商机制, 以加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的政党合作。 2019 年 3 月 1 日, 中巴经济走廊政党共商机制第一次会议在

北京举行, 并通过了支持 “一带一路” 倡议的 《中巴经济走廊政党共商机

制第一次会议北京宣言》。 2020 年 8 月 21 日, 中巴经济走廊政党共商机制

第二次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 并通过了 《中巴政党推动高质量共建中巴经

济走廊合作联合宣言》。 值得关注的是, 该机制在促进有关各方搁置分歧

争议、 共同推进走廊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 议会层面。 在立法机构交往和议会外交方面, 中国全国人大同

巴基斯坦议会积极开展议会交流, 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营造良好法律环境

和提供法律保障。 此外, 巴基斯坦议会还为中巴经济走廊设立了专门委员

会。 2015 年 9 月 8 日, 经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和参议院表决通过, 巴基斯坦

议会中巴经济走廊委员会 (Parliamentary
 

Committee
 

on
 

CPEC) 正式设立。①

2019 年 2 月 21 日, 新一届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通过动议, 授权国民议会议

长设立中巴经济走廊委员会。②

第四, 企业层面。 企业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主体。 具体来说,
中巴两国企业在参建中巴经济走廊过程中主要构建或加入了三类合作机

制。 一是内部协调机制。 例如,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了中巴经济走廊能

源项目领导小组, 并建立了中巴经济走廊能源项目专项机制和绿色通道。
又如,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建立了中巴经济走廊中资企业协调机制。 二

是双边交流机制。 目前, 中巴双方建有中巴商务论坛、 中巴商业投资论

坛、 中巴农业与产业合作信息平台、 瓜达尔国际商品展销会等企业间交流

合作平台。 三是多边合作机制。 例如, 2017 年 5 月 15 日, 在 “一带一路”
银行家圆桌会上, 巴基斯坦哈比银行、 巴基斯坦联合银行同中国工商银行

等 30 余家金融机构和组织共同发起 “一带一路” 银行合作行动计划, 并

提出建立 “一带一路” 银行常态化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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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社会层面。 社会组织是共建中巴经济走廊的重要力量。 自中巴

经济走廊构想提出以来, 商协会、 联合体、 公益组织等各类社会组织积极

参与走廊建设, 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提供着重要的社会支持。 其一, 商协

会。 商协会在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过程中发挥着突出作用。 2013 年以来,
中巴经济走廊已吸引 300 多家中资企业参与建设, 全巴基斯坦中资企业协

会会员单位是其中的主体。 为此, 全巴基斯坦中资企业协会在帮助中资企

业适应当地法律法规、 向政府部门反映中资企业诉求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

用。 此外, 中巴双方还于 2015 年 4 月成立了中巴经济走廊理事会 (China-
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Council, C-PECC)。 其二, 联合体。 伴随走廊建

设的不断发展, 与之相关的联合性团体也在有力地促进着巴基斯坦社会各

界对于中巴经济走廊以及 “一带一路” 倡议的多维度认知和跨阶层共识。
例如, 2019 年 2 月 14 日, 巴基斯坦 “丝路之友俱乐部” 正式成立, 这也

是 “丝路之友” 倡议在 “一带一路” 伙伴国家的首个平台。① 其三, 公益

组织。 中巴急救走廊是中国红十字会和巴基斯坦红新月会 ( Pakistan
 

Red
 

Crescent
 

Society) 参与共建中巴经济走廊的公益项目。 据其规划, 中巴急

救走廊以喀什和瓜达尔港为两端支点, 并沿着中巴经济走廊陆续建设若干

急救单元, 最终形成沿中巴经济走廊的应急救护与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带。
综上所述, 在支持、 参与和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过程中, 政府、

政党、 议会、 企业和社会组织等有关各方共同构建起中巴经济走廊的多元

合作体系, 而这也是不同主体共同建设 “一带一路” 的生动实践, 堪称

“一带一路” 多元共建的典范。

三、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
来自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启示

作为 “一带一路” 的重要先行先试项目和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的

示范工程,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及其升级可为 “一带一路” 的高质量发展提

供重要启示。 具体来说, 这种启示可以分为实践经验和政策借鉴两个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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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可供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参考的实践经验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高效开展、 有序推进和深化拓展充分凸显了走廊

作为 “一带一路” 排头兵和试验田的重要定位。 具体来说, 中巴经济走廊

建设可供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参考的实践经验主要包括坚实有力的政

治引领、 辩证搭配的项目规划、 全方位渐进式的建设思路。
第一, 坚实有力的政治引领。 中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 中巴关系是

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正是由于中巴之间具有深厚的政治基础、 形成牢固的

政治互信以及保持密切的政治沟通,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才能以如此可观的

速度和规模展开。 就此而言, 中巴双方坚实有力的政治引领为中巴经济走

廊建设发挥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带动作用和杠杆作用, 此外还在一定程度

上起到了平抑风险的调节作用。① 具体来说, 这种政治引领主要表现在领

导层和管理层两个层面。
其一, 高层推动。 在领导层, 中巴双方对于中巴经济走廊的政治引领

主要表现为两国高层对于走廊建设的共同推动。 一方面, 两国高层将中巴

经济走廊放在两国合作议程的优先位置, 为中巴经济走廊进行顶层设计和

战略规划; 另一方面, 两国高层积极应对、 处理和化解走廊建设过程中存

在的分歧、 矛盾和问题, 确保走廊建设平稳推进。 例如, 为了解决中巴经

济走廊的路线之争, 纳瓦兹·谢里夫总理组织召开了巴基斯坦全政党大会

(All
 

Parties
 

Conference), 并与各方就中巴经济走廊的三条路线 (东线、 中

线、 西线) 达成一致。 据消息人士透露, 中国方面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② 得益于两国高层的共同推动, 支持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同巴中友好一

道, 成为全巴基斯坦跨地区、 跨党派、 跨阶层的广泛共识。
其二, 部门跟进。 在管理层, 中巴双方对于中巴经济走廊的政治引领

主要表现为两国职能部门对于走廊建设的工作跟进。 在此, 部门落实在中

巴经济走廊的建设过程中发挥着 “承上启下” “承前启后” 的重要作用。
首先, 中巴两国政府建立了中巴经济走廊联合合作委员会 (部长级) 的合

作机制, 从而为走廊建设的规划、 推进和升级提供了相对有力的组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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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其次, 中巴两国政府还为中巴经济走廊建立了联合工作组的部门间协

调机制, 并涉及中巴两国多个政府部门和多个议题领域 (如图 4 所示),
从而为中巴经济走廊在实务层面的操作执行 (包括具体项目的酝酿、 筹划

和落地以及后续相关问题的处理等) 提供了比较直接的行政保障。
需要强调的是, 虽然中巴经济走廊堪称 “一带一路” 倡议在双边层面

推进落实的典范, 但应注意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经验之于共建 “一带一路”
的适用性及其有限性: 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中巴两国

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进, 然而这种政治优势对于其他共建 “一带一路” 伙

伴国家而言并不全然显著甚或充分。 与此同时, 还需重视对于这种政治优

势的呵护和经营: 一方面, 要树立和坚持正确义利观, 做到追求利与讲求

义的有机平衡, 实现借助政治友谊促进战略合作与通过战略合作增进政治

友谊之间的正向循环, 防止出现急功近利式的关系变现以及由此所导致的

小赢大输、 短多长空; 另一方面, 要充分认识政治护航的副作用和反效

果, 并妥善处理合作过程中的内部摩擦和外部干扰, 不宜将问题的解决简

单诉诸政治背书。
第二, 辩证搭配的项目规划。 为了有效发挥中巴经济走廊的综合效

益, 中巴双方精心编制了一套辩证搭配的项目规划并适时对之进行修订。
在此, 这种在项目规划上的辩证搭配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走廊项目在任何一

个方面的偏废, 另一方面意在寻求实现走廊项目之间的相辅相成。 具体来

说, 这种项目规划上的辩证搭配主要体现在大项目与小项目、 即期项目与

长远项目、 经济项目与社会项目三个方面。
其一, “大块头” 项目与 “小而美” 项目。 在大项目与小项目的辩证

关系中, “大块头” 项目是指那些投资高、 难度大、 受众较多、 涉及面广

的重磅项目, 这种项目虽然在建设阶段需要调动和协调各方力量, 但在建

成之后往往可以发挥提升经济效能、 带动转型升级的龙头作用; “小而美”
项目是指那些投资低、 难度小、 受众特定、 涉及面窄的小巧项目, 这种项

目虽然规模有限, 但因为可操作性强、 受众可感度高, 往往能够取得较快

和直接的成效反馈。 总体来看, 中巴经济走廊既规划了默蒂亚里—拉合尔

±660 千伏直流输电工程等 “大块头” 项目, 也安排了一系列面向当地社

区的 “小而美” 项目。 由此, 巴基斯坦民众一方面可以体会到中巴经济走

廊建设带动的社会变迁, 也可以感受到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带来的切身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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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立竿见影型项目与长远发展型项目。 在即期项目与长远项目的

辩证关系中, 立竿见影型项目是指那些工期短、 见效快的 “速成” 项目,
这种项目一般旨在解决当地眼前急需; 长远发展型项目是指那些工期长、
见效慢的 “经久” 项目, 这种项目主要为了配合国家战略和实现发展远

景。 总体来看, 中巴经济走廊既规划了萨希瓦尔燃煤电厂等甫一运营便能

取得显著成效的立竿见影型项目, 也规划了 1 号铁路干线升级改造等关乎

巴基斯坦国家大计的长远发展型项目。 由此, 中巴双方既能因为即期项目

的相继完成和取得成效而增强有关各方对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动力和信

心, 又能因为长远项目的前瞻远见而确保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拥有充分的上

升空间, 并克服选举政治所导致的狭隘和短视。
其三, 经济项目与社会项目。 在经济项目与社会项目的辩证关系中,

经济项目是指那些具有严格预算约束, 追求实现经济效益的建设项目; 社

会项目是指那些具有明确公共目标, 追求服务社会公益的配套项目。 就二

者的关系而言, 没有经济项目, 社会项目的所谓配套便无从谈起也不可持

续; 没有社会项目, 经济项目则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 也难以有效融入当

地社会。 总体来看, 中巴经济走廊既规划了明确的经济项目, 也同期规划

和动员有关方面安排了与之对应的社会项目。 由此,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既

有经济项目发挥核心带动作用, 也有社会项目提供周边配套支持, 从而实

现了二者之间的相互补益。
第三, 全方位渐进式的建设思路。 经济走廊的形成有其内在逻辑。 具

体来说, 地区走廊的形成一般要经历五个发展阶段: 运输走廊、 运输和贸

易便利化走廊、 物流走廊、 城市发展走廊、 经济走廊。① 与之相应, 中巴

两国政府为中巴经济走廊确立了横向全方位、 纵向渐进式的建设思路。 在

横向上, 中巴经济走廊门类齐全, 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全要素合作体

系。② 其中, 中巴经济走廊的互联互通建设不仅有基础设施的硬联通, 还

有制度政策的软联通以及社会人文的心联通。 在纵向上, 中巴经济走廊的

推进思路是, 先搭建能源和交通的基础网络, 后开展传统和新兴领域的产

业合作。 正因如此, 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系统性的产业合作才有了坚实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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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物质基础。 由此更进一步, 产业合作可以带动巴基斯坦国内的工业

化、 城市化乃至现代化进程, 并使中巴经济走廊真正焕发走廊经济的活

力, 而非停滞在通道经济的层次和阶段。
(二) 可为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提供的政策借鉴

毋庸讳言,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在取得累累硕果的同时, 也存在一些不

足需要反思和改进。 具体来说,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可为 “一带一路” 高质

量发展提供的政策借鉴主要包括妥当宣传、 扎实推进和以地方为方法。
第一, 妥当宣传。 众所周知, 中巴经济走廊对于中国、 巴基斯坦和

“一带一路” 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 过于拔高中巴经济走廊对于巴基斯坦

的战略意义会导致巴基斯坦方面对此期待过高, 以至于将走廊建设当作解

决自身所有问题的 “万能药”。① 进而, 一旦项目后续进展不顺, 容易加剧

巴方上下的失望情绪。② 与此同时, 过于强调中国在中巴经济走廊中的作

用以及中巴经济走廊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 将会助长巴基斯坦对于中国

“等靠要” 的病态依赖, 并将走廊项目进展与中国投入程度简单挂钩。③ 就

此而言, 中巴官方 (各自以及双方) 对于中巴经济走廊的政策和宣传调门

不宜过高, 同时还要注意引导民间理性认识中巴经济走廊。 与之相应,
“一带一路” 合作伙伴对于有关项目定位及其建设进展的宣介应注意做到

稳妥适当。 当然, 这并不是说要 “只做不说” 或者 “多做少说”, 而是要

通过言实相符的信息传播, 塑造受众对于 “一带一路” 的正确认知和合理

预期, 避免言过其实而助长 “一带一路” 失败论, 或是言不及实而暗合

“一带一路” 阴谋论。
第二, 扎实推进。 实字当头方能行稳致远。 坦率地说, 巴基斯坦国内

对于中巴经济走廊以及本国经济发展规划存在泛理想化的问题, 并因此陷

入遵循市场规律和保证项目进度不可兼得的两难境地。④ 例如, 中巴经济

走廊建设的一个 “通病” 是, 一个工程多次设定工期, 有的工程在举行了

奠基仪式和宣布开工之后很久也没有进入真正的施工阶段, 甚至还举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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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一次奠基仪式。① 鉴此, 包括中巴经济走廊在内的 “一带一路” 建设

应着意克服愿望思维并注重做好扎实推进。 在此, “实” 是指务实、 落实

和全过程求实。 首先, 务实意味着在合作安排确定前, 各方要本着实事求

是的态度开展可行性研究, 避免过分顾及政治关系而急于或勉强通过一些

条件尚不成熟的建设项目。 有关各方应认识到, 良好的政治关系对于双边

合作的意义一方面在于为时机成熟的合作项目提供坚实保障, 另一方面更

在于对尚需酝酿的合作项目保持耐心、 互相体谅和培植条件, 而非绑架对

方或共同躁进。 其次, 落实意味着在合作安排确定后, 双方不仅要推动职

能部门的工作对接以及关涉部门间的跨部门协调, 而且要加强执行机构的

项目落地和层层落实, 以将纸面的规划设计真正转化为可操作、 好跟进的

路线图和进度表。 同时, 行政效率和行政成本也是衡量落实水平和落实能

力的重要指标。 再次, 全过程求实意味着要将讲求实际的工作作风贯穿于

合作全过程和项目全周期, 即无论是在合作项目完工前的建设阶段, 还是

在合作项目完工后的运营阶段, 都要本着从实际中来、 到实际中去的精

神, 扎实开展各项工作。
第三, 以地方为方法。 “一带一路” 的建设发展秉承和坚持共商共建

共享的合作原则、 相互对接的合作思路、 互联互通的合作主线、 正确义利

观的合作伦理、 命运共同体的合作愿景, 这是共建 “一带一路” 在普遍层

面的共同价值。 与此同时, 共建 “一带一路” 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 因而

又在具体层面面临着广泛且殊异的地方差异。 例如, 世家政治、 地方本

位、 部际博弈等巴基斯坦本土因素深刻地影响着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进程

和建设成效。 互为表里, 巴基斯坦国内的固有矛盾 (如巴基斯坦的 “旁遮

普化”) 也因中巴经济走廊而进一步台面化。② 鉴此, “一带一路” 的高质

量发展有赖于将共建 “一带一路” 的普遍性与目标国别区域的地方性进行

有机结合。 为此, 共建 “一带一路” 要在继续秉持 “一带一路” 共同价值

的前提下, 重视、 认识和融合目标对象的地方性, 因地制宜地开展项目建

设和践行共同价值。 一方面, 要真正尊重和理解地方的地方性, 而非有意

无意地将之当作中国的 “地方”, 进而套用中国打理央地关系的思路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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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来处理中国与当地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 作为部分的地方虽然是 “一

带一路” 的有机构成要素, 但却不宜因此就将其完全视作 “一带一路” 的

单元复刻, 而应为地方对 “一带一路” 的反向塑造以及哪怕最后只是停留

在地方层面的地方实践留足政治空间。 进而言之, 应欢迎 “一带一路” 的

地方实践有其自主性和多样性。 这意味着, 共建 “一带一路” 在形而上层

面仍是趋同的 (一以贯之的价值逻辑), 在形而下层面则是趋异的 (复数

的地方及其方案)。

四、 结　 语

经济走廊是 “一带一路” 建设的主要载体之一。① 其中, 中巴经济走

廊是作为共建 “一带一路” 主体框架的 “六廊六路多国多港” 的重要组成

部分, 也是 “一带一路” 互联互通架构下的首个双边经济走廊。 由此观

之, 中巴经济走廊在共建 “一带一路” 中的重要地位、 标志意义和榜样作

用不言而喻。 十年来, 中巴经济走廊的发展历程也是共建 “一带一路” 不

断拓展深化的一个缩影。 与此同时,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进入提质升级的第

二阶段也与共建 “一带一路” 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交相呼应。 当前,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以及共建 “一带一路” 面临着新的时空条件。 对此, 中

巴经济走廊的有关各方可以在高质量发展的主题框架下, 共同探索因应时

代变局的发展之路, 从而为 “一带一路” 的高质量发展书写来自中巴经济

走廊的理论和实践注脚, 而这既是中巴经济走廊之于 “一带一路” 先行先

试的优势所在, 也是中巴经济走廊之于 “一带一路” 标杆示范的使命

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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